鹤山市贯彻《江门市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的

实施意见

为深入贯彻《政府投资条例》《广东省省级政府投资管理办法》、《江门市政府投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江门市《办法》），加强和规范我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提高政府投资效益，强化投资规划调控，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一并贯彻执行：

在江门市《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以下规定：“100万元（不含100万元）以下的零星、小规模建设工程，不需项目审批部门审批，不纳入本办法管理范围，按照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管理。”

在江门市《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以下规定：“批复项目概算前，项目单位已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并取得有关部门批复的，项目审批部门可不再委托第三方造价咨询单位审核。”

在江门市《办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基础上，我市按照如下细化标准执行：“建安费400万元（包含400万元）以上的项目，工程预算由财政部门负责批复。建安费400万元（不包含400万元）以下的项目，施工图预算不需要报财政部门审核，按以下规定执行：（一）建安费100万元（含100万元）至400万元（不包含400万元）的项目，项目单位应当按照第三十八条规定编制施工图预算，并将该预算成果文件报财政部门备案。（二）建安费100万元（不包含100万元）以下的项目，项目单位可以结合实际需要，自行确定是否委托中介机构编制施工图预算。”

在江门市《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基础上，我市按照如下细化标准执行：“建安费10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工程结算由财政部门负责批复。建安费10万元以上（含10万元）、100万元（不包含100万元）以下的项目，除项目主管部门本级以及不向财政部门报送年度部门决算的市直单位项目工程结算由财政部门负责批复外，其他项目工程结算由项目主管部门负责批复，报财政部门备案。建安费10万元以下的项目，工程结算由项目单位按财政部门工程造价送审指引的要求自行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审核或按要求归档。对项目单位报送的工程结算，财政部门可以委托投资评审机构或者造价咨询单位进行审核，项目主管部门可以委托造价咨询单位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在2个月内批复，大型项目不得超过3个月。造价咨询单位对其出具的审核意见负责。经相关部门审核批复的工程结算将作为项目单位申请财政基建资金安排、办理基建资金申拨、会计核算和交付使用资产等的依据之一。”
在江门市《办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基础上，我市按照如下细化标准执行：“建设单位向财政部门申请拨付基建资金时，应当提供由监理单位、全过程造价控制咨询单位、建设单位及其主管部门等单位按照职责加具审核意见的材料。财政部门按照经批准的年度财政预算、基本建设程序、年度投资计划和建设进度拨付基建资金。具体区分以下情况审批拨付基建资金：（一）实行政府采购和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管理的项目，按照财政部门政府采购资金管理办法及财政性资金集中支付相关规定，审批拨付基建资金；（二）未能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管理的项目，如果项目使用的资金无特殊要求，参照财政部门政府采购资金管理办法及财政性资金集中支付相关规定，由建设单位审批拨付基建资金；（三）如果项目使用的资金有特定的资金管理要求，则按照其要求审批拨付基建资金。”

在江门市《办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基础上，我市按照如下细化标准执行：“鹤山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鼓励实行代建制。在代建期间，由代建单位承担建设单位职责。”

本实施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与江门市《办法》保持一致。
